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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0元公司可转换债券“白电转债” 转换

为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 自“白电转债” 进入转股期

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人民币512,881,000元“白电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65,115,46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4.408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67,119,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41.718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22号文《关于核准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11月15日公开发行了8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8.8亿

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275号文同意， 公司8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年12月1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白电转债” ，债券代码“113549”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白电转债” 自2020年5月21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8.99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7.73元/股，历次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具体如下：

1、2020年6月17日，因公司实施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8.99元/股调整

为8.88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2、2021年7月14日，因公司实施2020年利润分配方案，“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8.88元/股调整

为8.81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7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9）。

3、2021年8月25日， 因公司回购注销2,757,000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白电转债”的转股价格由8.81元/股调整为8.83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及2021年

8月24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及《关于“白

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4、2021年11月16日， 因公司2018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组标的桂林电

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 公司回购注销2020年度补偿义务人向公司补偿的

业绩补偿股份11,582,157股，“白电转债”的转股价格由8.83元/股调整为9.06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1年11月11日及2021年11月15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1-077）及《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

5、2022年7月21日，因公司实施2021年权益分派方案，“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9.06元/股调整

为9.02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4）。

6、2023年7月5日，因公司实施2022年权益分派方案，“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9.02元/股调整为

9.00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8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9）。

7、2024年7月4日，因公司实施2023年权益分派方案，“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9.00元/股调整为

8.92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3）。

8、2024年9月24日，因公司向下修正“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8.92元/股

调整为7.73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1日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白电转债” 转股价格

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9、因公司实施2024年权益分派方案，自2025年7月7日起，“白电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7.73元/股调

整为7.63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披露的《关于“白电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0）。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白电转债”转股期为：2020年5月21日至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0元公司可转换债券“白电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转

股股数为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 自“白电转债”进入转股期至2025年6月30

日期间，累计共有人民币512,881,000元“白电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65,115,469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4.4083%。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67,119,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41.718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941,477 - 11,941,47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0,618,469 - 480,618,469

总股本 492,559,946 - 492,559,946

四、其他

联系人：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86060164

传真：020-86608442

邮箱：Baiyun_electric@bydq.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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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宏图转债”自2023年6月2日开始转股，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共有人民币39,000.00

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614股，占“宏图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259,946,793股

的0.00023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宏图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1,008,761,

000元，占“宏图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61%。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宏图转债” 累计共有人民币0元

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755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11月28日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了1,008.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88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2年11月28日至2028

年11月2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48号文同意，公司100,8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

于2022年12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宏图转债” ，债券代码“118027” 。

根据有关规定和《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宏图转债” 自2023年6月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

份，转股期间为2023年6月2日至2028年11月27日。

“宏图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88.91元/股，因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归属登

记完成使公司股本由184,881,281股变更为185,636,281股，2023年1月13日起转股价格从88.91元/

股调整为88.62元/股。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登记完成和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宏图转债” 转股价格，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股本由185,636,281

股变更为185,676,281股；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公司股本由185,676,281股变更为259,

946,793股，2023年5月30日起转股价格从88.62元/股调整为63.20元/股。截至2023年8月7日，“宏图转

债”累计转股77股，公司股本由259,946,793股变更为259,946,870股。 因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登记完成使公司股本

由259,946,870股变更为261,192,870股，2023年8月30日起转股价格从63.20元/股调整为62.98元/

股。 因截至2025年1月13日，公司股票已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53.53元/股） 的情形， 触发“宏图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2025年2月17日“宏图转债”的转股价格由62.98元/股向下修正为40.9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航

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宏图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01）、

2023年5月30日披露的《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宏图转债” 转股价格

调整的公告》（2023-037）、2023年8月29日披露的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宏图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62）、2025年2月14日披露的《航天宏图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宏图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2025-00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宏图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3年6月2日至2028年11月

27日。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宏图转债”累计共有人民币0元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

数量为0股。自2023年6月2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宏图转债”累计共有人民币39,000.00元已转换

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614股，占“宏图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236%。

截至2025年6月30日，“宏图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1,008,761,000元，占“宏图转债” 发

行总量的99.996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1,277,407 0 261,277,407

总股本 261,277,407 0 261,277,407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宏图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1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82556572

电子邮箱：ir@piesat.cn

特此公告。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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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5年第二季度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行权数量为0股。截至2025年6

月30日，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677,220股。 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已于2025年2月2日届满且未行权部分已于2025年5月14

日注销完成，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尚未届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尚未行权完毕。

● 本次行权缴款资金为人民币0元。

● 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本次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1年1月1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宜的议案》。

2021年1月2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懋（厦门）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2021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林建章先生

就公司提交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同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2、2021年1月17日，公司在公司公告栏对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1

年1月17日至2021年1月26日，共计10天。 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人对公司首次授予拟

激励对象提出异议。

3、2021年1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4、2021年2月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

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宜的议案》。

5、2021年2月3日，公司分别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同意意见。

6、2021年3月26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登记工作，并于2021年3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

7、2021年9月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1年第六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获授预留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8、2021年11月9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预留授予的股

票期权登记工作，并于2021年11月10日披露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

告》。

9、2022年4月27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0、2022年5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3名离职不再符

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4.51万份注销事宜。

11、2022年6月8日， 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

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2、2022年6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为符合行权条件的

128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1,081.30万份，占公司当时股

本总额的3.52%。

13、2022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4、2022年9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 可行权数量为270.885万

份，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0.88%。

15、2022年10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2年9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与预留授予的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

成过户登记3,320,900股。

16、2023年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2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

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与预留授予的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

成过户登记13,521,850股。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已全部完成自

主行权。

17、2023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8、2023年3月23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19、2023年3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1名离职不再符

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355万份注销事宜。

20、2023年3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127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647.967万

份，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2.02%。

21、2023年6月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3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2023年7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2023年第二季

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行权期

内累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4,739,496股。

23、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4、2023年9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办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 可行权数量为

162.531万份，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0.50%。

25、2023年10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3年9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

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4,739,496股。

26、2024年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

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5,552,160股。

27、2024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4年3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计

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5,552,160股。

28、2024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9、2024年5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合计

372.6636万份注销事宜。

30、2024年5月29日， 公司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31、2024年6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122名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可行权数量为265.838万

份，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0.82%。 根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为2024年7月1日至2025

年2月2日。

32、2024年7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

完成过户登记812,664股。

33、2024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律师出

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34、2024年9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的实施公告》，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公司同意

为符合行权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办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宜， 可行权数量为

108.354万份，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0.33%。 根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为2024年9月

20日至2025年9月5日。

35、2024年10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第三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4年9月30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内累

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311,210股。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于2024年9月5日

届满。

36、2025年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内累

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2,875,100股。

37、2025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5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截至2025年3月31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内累计

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2,965,400股。

38、2025年4月26日，公司召开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39、2025年5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

告》，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合计

85.7784万份注销事宜。

40、2025年6月16日， 公司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预留授予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万

份）

2025年第二季

度行权数量（万

股）

累计行权总量

（万股）

累计行权占已

可行权总量的

百分比（%）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蒋卫军 董事 22.5740 0 0 0

2 肖剑波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

18.0580 0 0 0

3 赵子妍 董事 9.0300 0 9.0300 1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49.6620 0 9.0300 18.18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2人） 58.6920 0 58.6920 100

合计 108.3540 0 67.7220 62.50

注：1、2023年11月15日公司完成董监高换届，蒋卫军先生任公司董事长，赵子妍女士任董事。 2025

年2月24日，蒋卫军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

2、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

（三）行权人数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共有0名激励对象行权。

三、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本次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

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025年第二季度，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0股；截至2025年6月

30日，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677,220股。

（三）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参与行权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新增股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行权之日起锁定6个月，转让时

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截至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截至2025年6月30日实

际（注）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9,060,195 0 329,060,195 329,060,224

总计 329,060,195 0 329,060,195 329,060,224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682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3年9月14日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了1,0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华

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

日止，即2024年3月20日至2029年9月13日。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华懋转债”因转股减少

金额为1,000元，减少数量10张，增加转股数量为29股。 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

于2025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四、股份登记情况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行权数量为0股，不存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的情形。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329,060,224.00元，股本为329,060,224股，其中，限售的流通股股份为0股，占0%；无限售

流通股股份为329,060,224股，占100%。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无激励对象行权，不存在募集资金的情形，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306� � � � � � �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3

债券代码：113677� � � � � � � �债券简称：华懋转债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12月4日~2025年12月3日

预计回购金额 40,000万元~8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860,449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6.34%

累计已回购金额 77,055.83213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9.50元/股~40.41元/股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4日召开2024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第二次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

价格不超过42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回购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5日

和2024年1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华懋科技关于2024年

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8）和《华懋科技关于2024年

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111）。

2024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第二次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规模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2024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回购股份规模，由“不低于人民币2.50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含）”增加为“不低于人民币

4.00亿元（含），不超过8.00亿元（含）” 。 除调整回购规模外，本次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华懋科技关于增加2024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规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5）和

《华懋科技关于2024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修订稿）》（公告编号：

2024-116）。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 自2025年6月

23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由不超过42.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41.91元/股（含）。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0,860,44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329,060,224股的比例为6.3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0.41元/股，

最低价为29.5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770,558,321.3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306� � � � � � �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5

债券代码：113677� � � � � � � �债券简称：华懋转债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

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1,000元“华懋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份，

本期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9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38,000元“华懋转债”转换成公司

股份，累计回售1,000元“华懋转债” ，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10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华懋转债” 金额为104,996.1万元，

占“华懋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62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682号文同意注册，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23年9月1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1,050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5,0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3年9月14日至2029

年9月13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228号文同意，公司105,0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10月12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华懋转债” ， 债券代码

“11367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懋转债” 自2024年3月20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4.18元/股。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部分激励对象行权，“华懋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4

年4月3日起调整为34.1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华懋科技关于 “华懋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5）。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华懋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17日起调整为33.96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懋科技因利

润分配调整“华懋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因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部分激励对象行权，“华懋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4

年10月15日起调整为33.9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华懋科技关于“华懋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90）。

因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部分激励对象行权，“华懋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5

年1月6日起调整为33.8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华懋科技关于 “华懋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4）。

因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华懋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23日起调整为33.76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懋科技关于

因2024年度利润分配调整“华懋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懋转债”转股价格为33.76元/股。

（三）可转债回售情况

因华懋转债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附加回售条款，公司于2024年9月26日至2024年10月9日

进行了回售，回售价格为100.02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申报期内回售数量为10张，回售资金1,

000.20元已于2024年10月14日发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华懋科技关于 “华懋转债” 可选择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1）。

二、“华懋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1,000元“华懋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份，本期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9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有38,000元“华懋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份，累计回售1,000元“华懋

转债” ，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10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4%。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华懋转债” 金额为104,996.1万元，占“华懋转债” 发行总

量的99.9962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2025年3月

31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本次变动后

截至2025年6月30日实

际（注）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9,060,195 29 329,060,224 329,060,224

总股本 329,060,195 29 329,060,224 329,060,224

注：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

三个行权期内累计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0股。 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5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华懋转债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9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发行稿）》。

联系部门：证券部

咨询电话：0592-7795188

咨询邮箱：ir@hmtnew.com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57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精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债券代码：110074�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精达转债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精达转债自2021年2月25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人民币516,

897,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144,439,04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52%。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共计转股金额为人民币177,000元，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0.02%；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52,34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0.002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止至2025年6月30日， 尚未转股的精达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270,103,

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额的34.32%。

一、精达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97号）核准，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9日公开发行了78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78,7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12号文同意，公司78,7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9月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精达转债” ，债券代码“110074” 。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精达转

债”自2021年2月2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1、公司因实施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自2020年9月28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3.75元/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精达股份关于“精达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5）。

2、公司因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自2021年4月2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3.73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精达股份关于“精达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1）。

3、公司因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自2022年5月3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3.70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精达股份关于“精达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8）。

4、公司因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自2022年11月9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3.6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精达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59）。

5、公司因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自2023年5月4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3.57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精达股份关于“精达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6）。

6、公司因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自2024年4月2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3.44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精达股份关于“精达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0）。

7、公司因实施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自2024年9月19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3.40元/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精达股份关于“精达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7）。

8、公司因实施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自2025年5月14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3.35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精达股份因利润分配调整“精达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0）。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精达转债” 本次转股期限为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在此期间，共有人民币177,

000元“精达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份，本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52,343股。截止2025年6月30日，累

计转股的金额为人民币 516,897,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44,439,04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52%。

（二）截止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精达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270,103,000元，占“精达

转债”发行总额的34.3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4月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变动数量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49,125,221 52,343 2,149,177,564

总股本 2,149,125,221 52,343 2,149,177,564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精达转债”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8月1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的《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62-2809086

联系传真：0562-2809086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190/900952� � �证券简称：退市锦港/退市锦B� � � � � �公告编号：2025-081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9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3号)所认定的事实，公司2020

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连续4年存在虚假记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已于2025年6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出具的自律监管决定书，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

股票上市。

●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为2025年6月30日，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 15� 个交易日，截至

本公告报送日，已交易2个交易日，剩余 13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7月18日。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及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

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登记、 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

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2025年6月2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自律监管决定书《关于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的决定》（[2025]14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6

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股票终止上市决定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77）。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0），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30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一）证券代码：A股：600190；B股：900952；

（二）证券简称：A股：退市锦港；B股：退市锦B；

（三）涨跌幅限制：首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2025年6月30日，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截至本公

告报送日，已交易2个交易日，剩余 13个交易日，如不考虑全天停牌因素，预计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7月

18日，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调整，公司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 如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

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将顺延。 全天停牌天数累计不超过5个

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交易，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

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个人投资者买入退市整理股票的，应当具备24个月以上的

股票交易经历， 且以本人名义开立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资产在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日均

（不含通过融资融券交易融入的证券和资金）在人民币50万元以上。不符合以上规定的个人投资者，仅

可卖出已持有的退市整理股票。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于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发布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风险

提示公告；在退市整理期前10个交易日内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

退市整理期最后5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1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公司在退市整理期间不

得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其他重要提示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或托管券商等市场主体在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购、

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沪股通等业务。 对于自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进入退市板块办理股份

登记、挂牌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终止上市日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

理续冻手续。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328� � � � � � �证券简称：中盐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5-056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拍获得探矿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取得探矿权的基本情况

2025年5月15日，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吉

兰泰镇天然碱矿普查探矿权（以下简称“吉兰泰天然碱探矿权” ）。 该勘查区块从地质构造特征和沉积

学等方面分析，存在可溶性无机盐天然碱的可能，为此在吉兰泰区域进行风险勘探，以期发现可溶性天

然碱矿藏。 区块所处的吉兰泰凹陷位于河套盆地临河坳陷南部，三叠系地层发育齐全，厚度巨大；白垩

系上部地层在该区域广覆式发育；勘查规划区块所处构造位置位于吉兰泰凹陷相对较低位置（海拔相

对低位置），沉积厚度大，地层层序全，沉积稳定，对地层判断和无机盐储存在条件有利。 根据相关地质

资料分析，吉兰泰凹陷白垩系地层中含有大量碳酸盐岩，与同一地质年代形成的天然碱矿具有相类似

的成矿条件。

2025年6月30日，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公开竞拍方式，以人民币

92.90万元获得吉兰泰天然碱探矿权。 探矿权基本信息如下：

1.勘查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天然碱矿普查探矿权

2.探矿权人：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勘查项目地址：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

4.勘查矿种：天然碱

5.勘查程度：普查

6.勘查面积：14.5734平方公里

7.出让期限：5年，从勘察许可证有效期开始之日起算

8.矿区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1）105°48'16.186"，39°48'16.189"

（2）105°50'42.827"，39°48'16.092"

（3）105°50'44.009"，39°45'45.355"

（4）105°48'48.800"，39°45'46.720"

（5）105°48'51.581"，39°46'51.977"

（6）105°48'16.189"，39°46'51.977"

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本次获得的探矿权勘查矿种为天然碱，但天然碱的储量及品位均存在不确定性，尚需进一步开展

勘探，后期将根据勘探情况决定是否探转采。

2.本次获得探矿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并及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328� � � � � �证券简称：中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55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2/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途的，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

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用途的，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3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903.657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16%

累计已回购金额 6,704.1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71元/股~7.9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2月5日和2024年12月23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不含）且不高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其中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的资金不高于资金总额的50%，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资金不低于资金总额的

50%；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2.60元/股（含）；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途的回购实施期

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12�个月内； 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用途的回购

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

披露的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24-075）、于2024年12月31日披露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9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2025年6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5年6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03.657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16%，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7.98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6.71元/股，已支付的总

金额为人民币6,704.1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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